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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２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在公司一楼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

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郭晋龙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亲自出席此次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

曾燮榕先生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会议由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蔡荣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宣利先生、蔡高校先生、杨依明先生、李素雯女士、陈寿云先生、郭剑先生、唐根初先生和黄丽

辉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宣利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蔡高校先生、杨依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李素雯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陈寿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郭剑先

生、唐根初先生和黄丽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附简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陈寿云先生联系方式：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邮箱：

ｏｆｋｊ＠ｏ－ｆｉｌｍ．ｃｏｍ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５４５６８８

公司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

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提名以下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是由蔡荣军先生、胡殿君先生、王红波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蔡荣军先生是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由王红波先生（独立董事）、蔡荣军先生、郭晋龙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王红

波先生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是由曾燮榕先生（独立董事）、蔡荣军先生、郭晋龙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曾燮榕先生

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是由郭晋龙先生（独立董事）、胡殿君先生、王红波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郭晋龙先生

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薪酬为

８０

万元

／

年。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如下：

总经理宣利先生

８０

万元

／

年，副总经理蔡高校先生

１５０

万元

／

年、副总经理杨依明先生

１５０

万元

／

年、财务总

监李素雯女士

５４

万元

／

年、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寿云先生

３６

万元

／

年、副总经理郭剑先生

１３０

万元

／

年、副

总经理唐根初先生

１３０

万元

／

年和副总经理黄丽辉先生

１２０

万元

／

年。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在南昌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欧菲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

准为准）。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宣利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

年生，在读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生在读

于北京大学，中级会计师职称。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供职于中国海尔集团及下属事业部，历任统计员、会计员、

主办会计、会计科长、财务部长等职；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公司任职，历任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宣利先生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本

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蔡高校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广东商学院。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职于人民银行深

圳分行金融培训中心；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职于华安保险公司南头分公司；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任公司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蔡高校先生与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系兄弟关系，通过裕高（中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４００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１３．９７％

，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

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依明先生，加拿大国籍，

１９７２

年生，硕士学历，东北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美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会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任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职

ＴＣＬ

海外控股公司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职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兼任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依明先生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李素雯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高级专业会计专业，中国注册会

计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

ＡＣＣＡ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任深圳市和宏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财务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深

圳市新宇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起至今担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素雯女士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陈寿云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数量经济专业。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光大证券投行上海总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任长城证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起至今任公司证券中心副总经理。

陈寿云先生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陈寿云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符合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寿云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邮箱：

ｏｆｋｊ＠ｏ－ｆｉｌｍ．ｃｏｍ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５４５６８８

郭剑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８

年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湘潭大学。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供职于亚洲光学（广东）

有限公司，先后任制造部主任、课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供职于公司，历任生产课长，

ＰＭＣ

经理，市场部区域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

郭剑先生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本

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唐根初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生，博士，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材料学专业，

在材料学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在国内外重要专业书刊发表论文多篇。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供职于公司，历任公

司研究中心副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唐根初目前系广东省及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

２０１２

年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技术专家。 广东省精密光电薄膜工程中心及江西省精密镀膜工程研究中心技

术负责人。

唐根初先生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黄丽辉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０

年毕业于湖北江汉石油学院。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供职

于信泰光学有限公司，担任

ＱＥ

主管；

２００７

年至今，供职于公司，历任

ＣＴＰ

事业部高级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担任公司深圳基地总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至

９

月担任公司品质中心副总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起

担任公司

ＣＣＭ

事业部总裁。

黄丽辉先生与本公司持有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３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现场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邮件等方式送达。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实际表决的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勇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罗勇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４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南昌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欧菲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此项目拟先期投资

２

亿（自有资金），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此次董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其中郭晋龙独立董事授权

委托曾燮榕独立董事出席并做出投票表决，投票结果

９

票通过本议案。

（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南昌成立全资子公司，即欧菲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法定代表人：翁超先生。

（

１

） 出资方式：

１

、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

、资金来源：本次投资设立标的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筹。

３

、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荣军先生；

注册资本：

１０３

，

０６１．２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网络、光通讯零件及系统设备，电子专用

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

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

２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的形式：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

持股，设立欧菲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

２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

设备制造（以工商核准最终登记为准）。

（

３

） 项目情况：

１

、项目名称： 欧菲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项目的具体内容：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

备制造。

４

、投资进度：待董事会会审议通过之后启动

２

亿投资项目资金。

５

、资金筹措：本项资金以自筹资金投资。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欧菲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进军移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公司利用现有全球领

先的触摸、摄像、显示技术，围绕移动互联视频产业链进行技术整合，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业界的技术领先

地位，提升公司在高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２

）对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拓展公司经营业务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

益。

（

３

）存在的风险：

投资风险：投资该项目经过了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造成不利

因素，导致项目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风险。

项目实施进度风险：项目进展的不确定性影响公司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的时间。

效益的不确定性风险：本项目是否能按预期产生效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５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公司《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议案事项公告。

一、事项概述：

（一）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对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有授信额度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一年。本次议案决议通过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一年。该授信额度由深圳市欧菲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对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有授信额度

３９

，

９５０

万

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一年。本次议案决议通过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光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一年。该授信额度由深圳市欧菲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二）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对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原有授信额度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授信期限为一年。本次议案决议通过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

北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增加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该授信额度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三）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对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原有授信额度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本次议案决议通过将此授信额度续期一年，该授信额度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对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原有项目融资额度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不超过五年。本次议案决议通过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昌北支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

５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该授信额度由深圳欧菲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五）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议案决议通过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授信期限为一年。该授信额度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以上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际信用证等业务的办理，具体授信

情况以银行批复为准。以上授信额度在实际使用时如发生变化，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议案总额度内调整具

体的使用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所有公司）及相对应的金融机构。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议案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二、公司及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３

，

０６１．２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网络、光通讯零部件及系统设备，电子专

用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

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５１

，

５８４．６４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５０

，

０５６．７５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

入

４３６

，

２６５．７３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合计

２０７

，

９６７．６１

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

９３

，

５６０．２８

万元人民

币。

（二）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点：南昌经济开发区黄家湖路

法定代表人：胡菁华

注册资本：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４２１

，

４７１．５８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４７

，

７４３．９４

万元人民币，营

业 收 入

３８６

，

６１３．６５

万 元 人 民 币 ，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２５０

，

６００．０２

万 元 人 民 币 ， 非 流 动 负 债

２３

，

１２７．６２

万元人民币。

（三）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点：南昌经济开发区丁香路以东、龙潭水渠以北

法定代表人：赵伟

注册资本：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学玻璃、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

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

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１９０

，

４９５．０３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３

，

４８４．６３

万元人民币，营

业 收 入

１２７

，

６９８．９３

万 元 人 民 币 ，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１５８

，

８９２．８４

万 元 人 民 币 ， 非 流 动 负 债

８

，

１１７．５６

万元人民币。

（四）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点：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石榴云路

Ａ

栋

４０５

法定代表人：李赟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８９

，

８６３．５５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５

，

２１０．７２

万元人民币，营

业收入

７２

，

４０９．０５

万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４

，

１５２．８３

万元人民币， 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五）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

法定代表人：罗勇辉

注册资本：

３０

，

９４６

万元 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纳米材料研发、销售服务及相关设备的研究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２８５

，

５２０．９７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４１

，

０９２．３３

万元人民币，营

业收入

３６８

，

８２５．２８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合计

２２７

，

９２６．１３

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

１６

，

５０２．５１

万元人民

币。

三、董事会意见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为

１００％

。

本次议案决议通过的银行授信，有利于保障各独立经营实体新项目投产及规模增长的资金需求，补充

对应项目用款或配套流动资金缺口；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各银行的优势融资产品，扩大贸易融资等低成本

融资产品份额；有利于公司灵活组合资金方案，提高资金流转效率。

四、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１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担保为零。

２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所有担保仅限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公司作为担保方的担保情况列示如下：

类型 金额（人民币） 占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比例

董事会批准的担保总额注

① １１３．７５

亿元

３４８．２２％

实际使用担保总额注

② ４５．８７

亿元

１４０．４４％

实际使用借款余额注

③ １４．２１

亿元

４３．５０％

注

①

董事会批准的担保总额是指经过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最大担保额之和，集团授信

中公司提供的最大担保额不重复计算

注

②

实际使用担保总额是指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子公司实际办理业务所占用的担保金额之和

注

③

实际使用借款余额是指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所有暂未归还金融机构的借款金额之和

其中，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该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６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和

９

月

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和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该持股计划已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本公司股票

３

，

３５６

，

６１０

股，买入

均价

２３．８５

元，总金额为

８０

，

０５６

，

９７６．１７

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深证

上〔

２００７

〕

６１

号）规定，定期报告披露前

３０

日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公司股票，而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部分持有人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故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将暂停实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４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

温子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交易构成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 共同

增资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东方”）的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温子健（现任国广控股副董事长）、汪方怀（现任国广控股董事、总裁，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东明（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杨力

（现任国广控股所属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策略，同意公司与国广控股、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按现有股权比例

共同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增资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金额为

１８４０．９０

万元。国广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５

）。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５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和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一信息”）共同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东方”），其中：

本公司增资

１

，

８４０．９０

万元，国广控股增资

２

，

３２５．８０

万元和合一信息增资

８３３．３０

万元，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

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增资完成后国广东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８４．００

万元，其中：国广控股出

资

４

，

７３７．２０

万元，占

４６．５１６２％

股权；本公司出资

３

，

７４９．５０

万元，占

３６．８１７１％

股权；合一信息出资

１

，

６９７．３０

万

元，占

１６．６６６７％

股权。

（二）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国广控股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的控股股东，且本

公司董事兼任国广控股董事，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广控股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除了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与国广控股正常履行《经营业务授权协议》、国视通讯（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视上海”）完成过户后与国广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国视通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

北京”）正常履行《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广控股及其子公司在连续十二

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含本次交易）主要情况如下：

（一）同比例增资国广东方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本公司与国广控股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对国广东方增资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本公司增资

８８３．６０

万元，持有国广东方

４４．１８％

股权不变。本次增资主要用于国广东方前期发展所需平台建设和其他硬

件设备投入费用等。

（二）共同出资设立国广环球在线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为了进一步发展国际在线业务，增强国际在线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国广控股与本公

司共同投资成立国广环球在线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环球在线”），将国广东方授权经

营的国际在线中文网业务资产及业务剥离至国广环球在线， 同时拟通过以该公司为平台承接运营国际在

线多语种网站业务。国广环球在线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国广控股出资

５５８．２０

万元，占

５５．８２％

；本公司出

资

４４１．８０

万元，占

４４．１８％

。

（三）收购国视通讯（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与国视北京签署《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国视北京持有的

国视上海

１００％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５

）。

为了今后手机电视业务操作和经营管理的方便， 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国视北京持有的北京国广视讯

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视讯”）

１００％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国视上海

１００％

股权

和国广视讯

１００％

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办理完成。

（四）配合国广东方引入战略合作者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国广控股、本公司和国广东方与合一信息签署《战略投资协议》，合一信息以现金方式

向国广东方增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持有国广东方

１６．６６６７％

股权，同时本公司持有国广东方的股权比例也调整

为

３６．８１７１％

。此次交易中，国广控股和本公司均没有新增投资。此次国广东方引进战略投资者合一信息，目

的是引进合一信息的战略资源，借力发展，强强联合，合作共赢。合一信息对国广东方现有内容资源和技术

能力进行了补充，有利于强化国广东方产品设计、内容形态和用户运营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中，收购国视上海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本次再次对国广东方增资

１

，

８４０．９０

万元（各股东合计增资额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本公司连续十二月内累计对国广东方增资

２

，

７２４．５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经审计净资产

４７３

，

８５１．４７

万元的

０．５７％

。 本公司对国广东方增资金额再加上出资

４４１．８０

万元设立国广环球在线和购买国广视

讯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额

１０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３

，

２６６．３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６９％

。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温子健（现任国广控股副董事长）、汪方怀（现任国广控股

董事、总裁，国广资产董事长、总经理）、刘东明（现任国广资产董事）、杨力（现任国广控股所属公司董事）回

避表决。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

议批准了《关于增资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广控股和合一信息共同以现金

方式同比例增资国广东方。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国广控股概况

名称：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１６

号北院

Ａ５１８

室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云鹏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１０

，

１８２．１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７０１３３９４２８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７５６５８０８０６６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

展览展示；影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国广控股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是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国际台”）全部媒介与文化领域

可经营性资源为基础，从事媒介资源整合和媒介服务业务的投资开发和经营管理。股东为：国广控股由国

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传媒”）和金正源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源”）共同控

制，国广传媒和金正源各持有国广控股

５０％

股权。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广控股的合并财务数据如

下：资产总额

９１９

，

１７６．８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４

，

１１３．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６

，

９１４．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３

，

２９２．４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国广控股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９８７

，

９０７．０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３１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９

，

８１４．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５０

，

７７１．１３

万元。

（二）合一信息概况

名称：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中钢国际广场

Ａ

座

５

层

Ｄ

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德乐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３４４１７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７８６１９７７０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经营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

外的内容）；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一般

经营项目：技术开发；代理发布广告；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医院管理（不含诊疗服务）。

合一信息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是视频网站“优酷网”（

ｈｔｔｐ

：

／／ｙｏｕｋｕ．ｃｏｍ

）及其关联方经营者和所有权

人，独家拥有“优酷网”（

ｈｔｔｐ

：

／／ｙｏｕｋｕ．ｃｏｍ

）及其关联方的运营权和在其网站上所有内容的全部完整的版权。

合一信息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

和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股东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法定代表人为

刘德乐，股东为刘德乐（占

８０％

）和秦琼（占

２０％

），均为中国内地公民。

合一信息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

，

８４０．９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同时，国广控股和合一信息也以现金方式

同比例分别出资

２

，

３２５．８０

万元和

８３３．３０

万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１８４．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１８

号院

２

号楼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任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７００１５７７３４４

主营业务范围：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后的内

容）；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制作、发行、

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

娱乐产品，艺术品，演出剧（节）目，动漫产品；计算机网络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影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动画设计、制作；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信息咨

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国广东方最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总收入

９３４．１５ ９２０．０９ ２

，

２６２．７１ １

，

８３８．１４

利润总额

－１

，

９３８．８７ －４

，

９６３．０１ －１

，

４８０．９１ ７４．５７

净利润

－１

，

９３８．８７ －４

，

９６１．０２ －１

，

４７９．９３ ７４．５７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额

７

，

２１５．５３ ６

，

０１２．０７ ９

，

００９．０１ １０

，

０９５．９９

负债总额

３

，

５９６．８６ ２

，

４６４．５３ ５１５．４５ １１８．５０

股东权益

３

，

６１８．６７ ３

，

５４７．５４ ８

，

４９３．５６ ９

，

９７７．５０

资产负债率

４９．８５％ ４０．９９％ ５．７２％ １．１７％

注：上表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数据为经审计数，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国广东方目前的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为：国广控股现金出资

２

，

４１１．４０

万元，占

４６．５１６２％

；本公司现金

出资

１

，

９０８．６０

万元，占

３６．８１７１％

；合一信息现金出资

８６４．００

万元，占

１６．６６６７％

。

国广东方定位为“新媒体服务运营商”，以国际台网络音、视频的市场运营及整体运营为核心任务；运

营范围涵盖

ＣＩＢＮ

下基于的互联网电视业务，致力于打造国际化的品牌，满足国际化人群的最广泛需求。

国广东方已获得的经营相关资质包括： 由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批准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授予的互联网

电视业务经营主体授权书，将互联网电视服务业务授权国广东方独家经营。

国广东方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按收益法核算投资收益，不合并其会计报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本公司、国广控股和合一信息协商一致，以每单位

１

元的价格，共同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对国广东方增

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国广控股、合一信息签署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金额

国广控股、本公司和合一信息一致同意按国广东方公司现有股东持股比例以现金增资共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金， 本次增资后， 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国广控股仍持股

４６．５１６２％

， 本公司持股

３６．８１７１％

，合一信息持股

１６．６６６７％

。详细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股东 现持股比例 现注册资金

本次增加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本次增资后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４６．５１６２％ ２

，

４１１．４０ ２

，

３２５．８０ ４

，

７３７．２０ ４６．５１６２％

华闻传媒

３６．８１７１％ １

，

９０８．６０ １

，

８４０．９０ ３

，

７４９．５０ ３６．８１７１％

合一信息

１６．６６６７％ ８６４．００ ８３３．３０ １

，

６９７．３０ １６．６６６７％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８４．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８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国广控股、本公司和合一信息分别将本次增资款全部一次性划入国

广东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本协议签署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各方配合国广东方完成验资及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增资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国广东方

３６．８１７１％

股权，属于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为发挥互联网电视牌照方的作用，布局互联网游戏产业，助力国广东方参与优美缔游戏产业投资基金

项目，本次增资金额拟用于投资优美缔游戏产业投资基金，国广东方将成为该基金的唯一基石投资人。

优美缔游戏产业投资基金概况：

１．

基金计划筹集基金总额

２

亿元。

２．

基金合伙人及其认缴金额

基金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构成。

普通合伙人：山南优美缔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美缔咨询”）和上海优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优聚”）共同作为优美缔游戏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优美缔咨询认缴本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

的

１％

，上海优聚认缴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有限合伙人：基金有限合伙人包括基石投资人、主要投资人和一般投资人。基石投资人即为首位认缴出

资达到或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

ＲＭＢ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有限合伙人。基石投资人不得转让其在本基金中的

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主要投资人为在基金成立日前认缴出资达到或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

ＲＭＢ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除基石投资人以外的有限合伙人。一般投资人为除基石投资人、主要投资人之外的其他有限合伙

人。

３．

基金的成立及存续期

本基金承诺认缴资金总规模达到人民币一亿元以上（含本数）方可申请设立。本基金之存续期限为六

年。

４．

基金的投资方向

基金的经营宗旨是对基于

Ｕｎｉｔｙ

游戏产业和相关产业进行资本支持、业务推动和重组整合，推进

Ｕｎｉｔｙ

产

业生态圈的建设。通过对相关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

／

或可转换债券等投资，实现优美缔游戏基金资本增值。

５．

基金的收益分配

基金净收益依照

７

：

２

：

１

的方式进行分配：即基金净收益的

７０％

部分向全体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

２０％

部

分向优美缔咨询分配，

１０％

向上海优聚分配。其中，基金净收益向有限合伙人分配部分的分配原则为：以任

何有限合伙人实缴资本占全部有限合伙人的实缴资本的比例（即有限合伙人“实缴资本比例”）作为分配比

例向该有限合伙人分配基金净收益的有限合伙人的待分配部分。

６．

基金的管理机构

基金设有限合伙人咨询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并分职责进行基金各事务管理。

（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投资优美缔游戏产业投资基金项目有利于国广东方和股东方在互联网游戏领域抢占市场，项目风险较

小，有很高的投资价值，有利于国广东方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保障国广东方逐步实现盈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对国广东方仍采取权益法进行核算，故对本公司本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国广东方参与优美缔游戏产业

投资基金项目的经营成果，而本公司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的亏损风险。

八、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国广控股发生的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不含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与国

广控股有关经营业务方面的关联交易）累计

３

，

１６６．３０

万元，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６７％

。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表示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温子健、汪方

怀、刘东明、杨力回避了表决，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２．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交易价格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

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参股公司国广东方发展互联网电视业务，有利于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拓展，符合

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和独立意见；

３．

增资协议；

４．

国广东方、国广控股、合一信息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国广东方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９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２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精华制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会

议由董事长朱春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江苏金丝利药业司签订《增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７

，

７７８．５

万元增资金丝利药业，拥

有金丝利药业

４９％

股权，成为金丝利药业第一大股东，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同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９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３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华制药”、“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与江苏金丝利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丝利药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关于与江苏

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与金丝利药业司签订《增

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７

，

７７８．５

万元增资金丝利药业，增资完成后，精华制药拥有金丝利药业

４９％

股

权，为金丝利药业第一大股东，金丝利药业将纳入精华制药合并报表范围。

２

、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已向南通市国资委备案， 并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金丝利药业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股东会，同意精华制药增资事项。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名称：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

２

、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３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生物工程产品（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２

）的制造；金

丝利牌灵芝孢子粉胶囊、苦瓜胶囊、灵芝茶、银杏叶提取物胶囊、香芪多糖胶囊、香曲多糖胶囊、紫桑胶

囊、蛭蚓蛋白胶囊的分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二类

６８４０

体外诊断试剂的制造、销售。 一

般经营项目：药品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５

、注册地址：宜兴环科园茶泉路

１８

号

６

、法定代表人： 杜连强

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８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２００００１６０１８

９

、股权结构：江苏金丝利集团公司持股

７５％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云南烟草兴云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

。

１０

、财务状况：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１２７２

号）专

项审计报告，金丝利药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６６０．２３ ３

，

０５９．０８

应收票据

１１０．０８ ２４７．２８

应收账款

４２２．８６ ５５３．３２

预付账款

７１．３８ ３５．９１

其他应收款

８３．６８ １８２．３５

存货

４８３．０７ ９０４．７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０６６．９９ ４

，

９８９．５９

固定资产

１

，

５８５．３３ １

，

６９４．４９

在建工程

５

，

３６６．２６ １

，

６２８．０６

无形资产

１

，

５０７．９１ １

，

５２７．７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８．０２ ３４．８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

，

４９７．５２ ４

，

８８５．１０

资产总计

１０

，

５６４．５１ ９

，

８７４．６９

总负债

５

，

４２１．９５ ４

，

６７７．７０

净资产

５

，

１４２．５６ ５

，

１９６．９９

金丝利药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金额 上期金额

短期借款

４００．００ －

应付账款

６９．６０ １０４．９９

预收款项

２３８．９３ ２７０．７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６．００ ５８．７９

应交税费

８．１０ ９．１６

其他应付款

８９０．０３ ８０４．０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７７３．５５ １

，

６７７．７０

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７０６．６４ １

，

７０６．６４

盈余公积

４８９．１９ ４８９．１９

未分配利润

－５３．２７ １．１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

，

１４２．５６ ５

，

１９６．９９

金丝利药业利润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一、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７１．１５ ３

，

００２．６４

减： 营业总成本

６７５．６４ １

，

６８４．８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０６ ２６．９４

销售费用

２７２．３１ ６１７．９３

管理费用

７６７．３８ ８１４．０９

财务费用

－７．２４ －５７．３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８．７３ ４．７９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５．６１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１０．２７ －９４．２６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５４．８８ ０．６７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２３ ２．６７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５７．６３ －９６．２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３．１９ －１３．３９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４．４３ －８２．８６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２３

号）

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金丝利药业评估前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

，

１４２．５６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８

，

０９６．６１

万元，增值

２

，

９５４．０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７．４４％

。各类资产评估值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编号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１

流动资产

２

，

０６６．９９ ２

，

３４８．３４ ２８１．３５ １３．６１

２

非流动资产

８

，

４９７．５２ ８

，

１２３．６９ －３７３．８３ －４．４０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１

，

５８５．３３ ３７２．１０ －１

，

２１３．２３ －７６．５３

４

无形资产

１

，

５０７．９１ ２

，

３４７．３１ ８３９．４０ ５５．６７

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８．０２ ３８．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资产总计

１０

，

５６４．５１ １０

，

４７２．０３ －９２．４８ －０．８８

７

流动负债

１

，

７７３．５５ １

，

７７２．３５ －１．２０ －０．０７

８

非流动负债

３

，

６４８．４１ ６０３．０８ －３

，

０４５．３３ －８３．４７

９

负债合计

５

，

４２１．９５ ２

，

３７５．４２ －３

，

０４６．５３ －５６．１９

１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５

，

１４２．５６ ８

，

０９６．６１ ２

，

９５４．０５ ５７．４４

三、投资标的情况

１

、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２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甲方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８

，

０９６．６１

万元。本次增资，系以该评估结果为定

价依据，精华制药投资

７

，

７７８．５

万元对金丝利药业增资，其中

２

，

８８２

万元计入金丝利药业注册资本，其余

４

，

８９６．５

万元计入金丝利药业资本公积。

２

、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

７

，

７７８．５

万元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安排

１

、本次增资前甲方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甲方的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江苏金丝利集团公司

２２５０ ７５

２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２０

３

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５

合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本次增资具体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２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甲方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８

，

０９６．４６

万元。本次增资，系以该评估结果为定

价依据，乙方投资

７

，

７７８．５

万元对甲方增资，其中

２

，

８８２

万元计入甲方注册资本，其余

４

，

８９６．５

万元计入

甲方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２ ４９

２

江苏金丝利集团公司

２

，

２５０ ３８．２５

３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０．２０

４

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２．５５

合计

５

，

８８２ １００

增资的批准与授权

甲方已就乙方对甲方增资事项，获得并向乙方出具甲方股东会同意及批准本次增资的相关决议。

乙方保证已就对甲方增资事项，获得乙方有权机构的批准与授权，但乙方内部对本次增资事项的

批准与授权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增资时间安排

１

、乙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额增资款，即

７７７８．５

万元，其中

２８８２

万元计入甲

方注册资本，其余

４８９６．５

万元计入甲方资本公积。

２

、甲方自收到乙方前述增资款之日起

３０

日内办理该等增资的验资及工商登记手续。

本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终止履行

若甲方“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

－２

（冻干粉针剂）”未能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通过

ＧＭＰ

认证并取得认证

证书，且双方无法达成补充协议的，本协议终止履行，甲方应通过减资或甲方原股东收购乙方股权的

形式使乙方退出甲方，减资退回的款项及股权收购价格按甲方当时的净资产计算。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国家重视对生物技术创新和生物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生物制药行业面临良好的发展环境。公司

近年来制定了“以中成药为重点，以特色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和新型化学制剂为两翼，涉足生物制药

产业”的发展战略。金丝利药业现有主要产品“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

－２

”为生物制药领域应用较广的品

种，金丝利药业具备了发展生物制药产业的较好基础。投资入股金丝利药业是公司进军生物制药领域

的良好契机，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除“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

－２

”属生物制品外，金丝利药业还拥有化学药制剂、诊断试剂、保健品批

准文号及生产线，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将通过完善产品结构、扩大经营规模等努力提升其盈利能力。

六、存在的风险

金丝利药业目前的收入与利润较低，短期投资回报有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

、《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

３

、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

４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５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

２０１４

）

０１２７２

号）；

６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２３

号）。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